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验收服务实验室

产品名称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验收服务实验室

公司名称 深圳市华瑞测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厂家:华瑞测
型号:JZ13
周期:3-7天

公司地址 中国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利时路3号

联系电话 0755-23093158 13684912512

产品详情

建筑工程划分为“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并依此逐步验收的的方式已被行业采纳并
形成规范，工程人必须门清：建筑工程质量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合格的基础上，由工程质量验收责任方
组织，工程建设相关单位参加，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及其隐蔽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检验，
对技术文件进行审核，并根据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是否达到合格作出确认。

检验批

检验批是工程验收的最小单位，是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的基础。检验批可根据施工
、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的需要，按工程量、楼层、施工段、变形缝进行划分。

验收组织

验收前，施工单位应完成自检，对存在的问题自行整改处理，然后申请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验收。专业
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专业工长等进行验收。

验收内容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2）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抽样时，合格点率应符合有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且不得存在严重缺陷。对于计数抽样的一般项目，正常检验一次、二次抽样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判定。

（3）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验收记录。



验收记录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附录E填写，填写时应具有现场验收检查原
始记录。

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的验收是以检验批为基础进行的。分项工程可按主要工种、材料、施工工艺、设备类别进行划
分。

验收组织

验收时在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下，可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对所有检验批验收记录进行汇总，核查
无误后报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查，确认符合要求后，由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
记录中签字，然后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签字通过验收。在分项工程验收中，如果对检验批验收结论有怀疑
或异议时，应进行相应的现场检查核实。

验收内容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验收记录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附录F填写。

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的验收是以所含各分项工程验收为基础进行的。分部工程应按下列原则划分：可按专业性质、
工程部位确定；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将
分部工程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

验收组织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在建筑工程所包含
的十个分部工程中，参加验收的人员可有以下三种情况：

（1）除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建筑节能三个分部工程外，其他七个分部工程的验收组织相同，即由总监
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等参加。

（2）由于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情况复杂，专业性强，且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为保证质量，严格把关
，规定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验收，并要求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也应参加验收。

（3）由于主体结构直接影响使用安全，建筑节能是基本国策，直接关系到国家资源战略、可持续发展等
，故这两个分部工程，规定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验收，并要求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也
应参加验收。



验收内容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样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应规定。

（4）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验收记录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附录G填写。

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也称质量竣工验收，是建筑工程投入使用前的最后一次验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验收
。单位工程应按下列原则划分：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为一个单位
工程；对于规模较大的单位工程，可将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划分为一个子单位工程。

验收组织

单位工程中的分包工程完工后，分包单位应对所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自检，并应按本标准规定的程序进
行验收。验收时，总包单位应派人参加。分包单位应将所分包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整理完整，并移交给
总包单位。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自检。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
量进行竣工预验收。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完毕后，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
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施工、设计、勘察等单位项目负责
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验收内容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

（4）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5）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验收记录



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录、
观感质量检查记录应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附录H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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